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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执行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子公司滇中保理为原告；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被告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已归还保理本金 3,000.00

万元，截止目前，仍有部分保理本金、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费未归还； 

 对上市公司影响：本次滇中保理收回部分款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具体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后续款项支付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督促

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及时履行《民事调解书》约定义务，保留强制执行的权利，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

资产仍为负数。公司已多次向股东方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

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仍未收到任何还款，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

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

担连带赔偿以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

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

确定性。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

决，如按照判决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近日，

公司子公司因未按期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欠发薪酬，收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的《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昆明市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

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目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欠发薪酬情况仍未解决，存

在劳动仲裁风险，不排除后续面临其他行政处罚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

82,720.02 万元；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0.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下属 9 家

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 万元及利息，被冻

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

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公司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的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调解事项概述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调解协议的议案》，授权经营层根据双方商定的

调解方案执行法院调解程序并签署调解笔录等相关文件，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调解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9）。前期，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保

理”）与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州电力”）等相关方收到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调解书>暨诉讼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 

二、进展情况 

（一）还款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被告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已归还保理本金 3,000.00

万元。截止目前，仍有部分保理本金、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费未归还。 

（二）解除保全措施 

滇中保理已向昆明中院提交申请解除对（2021）云 01 民初 2086 号、（2021）

云 01 民初 2114 号案项下对被申请人的全部银行账户保全措施，昆明中院下发

《民事裁定书》（（2021）云 01 民初 2086 号之一及（2021）云 01 民初 2114 号之

一）裁定解除兴仁金峰售电有限公司、黔能机电设备工程（大连）有限公司名下

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 

滇中保理已向昆明中院提交申请解除对（2021）云 01 民初 2113 号案项下对

被申请人的全部保全措施，昆明中院下发《民事裁定书》（（2021）云 01 民初 2113

号之一），裁定解除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解除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兴义市阳光电

力投资有限公司 48.69%股权的保全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案件中，被告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向滇中保理还款 3,000.00 万元。本次公司收回部分款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具体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二）《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后续款项支付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督

促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及时履行约定义务，保留强制执行的权利，切实维护全体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